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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制定背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颁布实行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将于2026年8月15日废止。新修订的《辽宁省河道管理条例》已于2025年10月1日起施行。《沈阳市浑河保护管理办法》的立法依据发生变化。按照市政府关于修订相关政府规章的要求，市水务局修订形成《沈阳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条例》）内容。
二、拟修订内容及依据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（以下简称《生态环境法典》）第一千二百四十二条 。第一条将《生态环境法典》列为上位法依据。
依据《生态环境法典》第十七条。第二条修改为市住建（供水主管）负责供水行业运行管理；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统一负责饮用水水源、水污染、供水水质污染防治监督管理，自然资源、卫健、水利依法典分工履职。
依据《生态环境法典》第四十一条。第六条补充坚持水资源刚性约束、水源地生态保护、统筹水生态修复，落实流域协同保护制度。第八条修改为编制供水专项规划应当征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意见，规划依法开展规划环评，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。依据《生态环境法典》第八十六条。
依据《生态环境法典》第一百六十二条。第十条修改为次供水设施建设依法开展环评，配套防渗、防渗漏、污水收集设施，竣工由住建和生态、卫健联合验收。
依据《生态环境法典》第三百一十八条、第三百一十九条。第十五条修改为饮用水水源地按法典划分一级、二级、准保护区，落实保护区禁止建设项目清单，保护区建设项目审批须生态部门前置审查。
依据《生态环境法典》第七百八十六条。第十六条增加严格执行国家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。
依据《生态环境法典》第七十六条、第三百二十六条。第十七条修改为生态部门水源监测数据定期依法向社会公开，监测信息纳入国家水环境信息共享系统，异常同步抄送水利、卫健部门。
依据《生态环境法典》第三百二十五条。第十八条修改为供水单位每日报送水质至供水、卫健、生态三部门；生态主管部门常态化开展水源、出厂水、末梢水监督抽检。
依据《生态环境法典》第一千二百三十七条。修改第十九条。
依据《生态环境法典》第七百八十九条。第四十三条增加本市将再生水、集蓄雨水、海水等非常规水资源统一纳入全市水资源配置体系，统筹规划、统一管理、优先利用。
依据《生态环境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。修改第四十九条。

